
1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及交易后形成关

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清

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环境”或“公司”）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经审慎尽职调查，就公司拟参与竞买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环境”）持有的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润水务”）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竞买成功后形成的关联担保事项进行审

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清新环境管理层等人员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和

关联担保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

章制度，对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川发环境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在西南联合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国润水务 100%股权，挂牌转让底价为 225,075.90 万元。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市场，扩大公司在环保领域的业务范

围，提高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拟参与竞买国润水务 100%股权。 

由于川发环境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竞买构成关联交易。 

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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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竞买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次竞价方案、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及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

竞买成功后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的办理等。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

先生、童婧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

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

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竞买的交易对方为川发环境，川发环境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08666937X5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号 B 座 19 楼 

5、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17 日 

6、经营期限：2013 年 12 月 17 日至 2063 年 12 月 16 日 

7、法定代表人：李顺 

8、注册资本：30 亿元人民币 

9、经营范围：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土壤污染治理；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

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技术推广服务；环境保护与治理咨询服务；环保工程、市政工程、机电工程施工（工

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建材、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销售；电气设备（不含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仪器仪表（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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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器具）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10、股东情况：川发环境的股东为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发展”），四川发展持有其 100%股权；川发环境的实际控制人为四川省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关联关系说明：川发环境持有公司 42.47%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12、历史沿革、主营业务和主要财务数据： 

川发环境是四川发展重点打造的环境治理产业投资平台，注册资本 30 亿元。除清

新环境及其子公司外，川发环境下属其他企业主营业务涉及供水、生活污水处理，畜

禽粪污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污泥处理等。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XYZH/2021CDAA20343），川发环境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资产总额 1,947,672.36 

负债总额 1,199,469.45 

所有者权益 748,202.91 

资产负债率 61.58% 

营业收入 486,697.52 

利润总额 25,137.61 

净利润 29,463.37 

13、经查询，川发环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竞买的交易标的为国润水务 100%股权，国润水务基本情况如下： 

（一）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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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22U8M3T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号 B 座 19 楼 

5、成立时间：2019 年 8 月 5 日 

6、经营期限：2019 年 8 月 5 日至无固定期限 

7、法定代表人：许娟 

8、注册资本：15 亿元人民币 

9、经营范围：水务及环保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市政工程、环保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设计、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工程项目管理（涉及资质的凭资

质证书经营）；销售：水处理剂、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机电产品、建材、日用品；仪器仪表研发、销售、维修（不含计量器具）；计算机软件

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检测服务

（不含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无损检验，不含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10、经查询，国润水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股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国润水务的股东为川发环境，持有其 100%股权。 

（三）权属情况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转让方川发环境承诺，本次竞买标的产权清

晰，川发环境对标的资产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国润水务主要从事城市供水、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和利用、再生水（中水）

回用、黑臭水体等相关的水务投资、建设、运营，是四川发展和川发环境重点打造的

水务产业投资平台。依托四川发展和川发环境的资金实力与平台优势，国润水务率先

推出了“供水与排水、城市与乡镇、存量与增量”的水务一体化 PPP 模式，在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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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 据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的 审 计 报 告

（XYZH/2021CDAA20425 号），国润水务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资产合计 521,120.12 527,637.25 

负债合计 345,106.31 343,272.33 

应收账款 39,937.57 25,931.59 

或有事项总额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6,013.81 184,364.92 

营业收入 20,070.55 57,823.67 

营业利润 2,659.81 15,338.26 

净利润 2,264.31 14,74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89 22,670.92 

（六）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国润水务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1788 号），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国润水务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225,075.90 万

元，较账面合并归母净资产增值 53,458.56 万元，增值率 31.15%。 

（七）其他事项 

1、经营性往来与非经营性往来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国润水务对四川发展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应收账款合计 99.12 万元，主要系销

售商品、提供服务产生；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315.34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其他应

收款已收回。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润水务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四川发展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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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润水务作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如与上市公司关联方发

生关联交易的，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2、对外担保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国润水务子公司绵竹国润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竹供水”）、绵竹国润排

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竹排水”）对川发环境存在担保余额 48,423.53 万元，系绵

竹供水、绵竹排水、川发环境作为联合借款人与贷款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宝信托”）签署的《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担保义务。根据《信托贷款合同》，

绵竹供水、绵竹排水以其项目应收账款提供质押保证担保，联合借款人绵竹供水、绵

竹排水、川发环境承担连带还款义务，并由川发环境提供现金流支持、由天府信用增

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差额支付义务。 

截至国润水务挂牌前，川发环境已将与该关联担保余额同等金额的现金 48,423.53

万元支付至国润水务，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 

若公司本次竞买成功，公司将持有国润水务 100%股权，国润水务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绵竹供水、绵竹排水将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鉴于绵竹供水、绵竹排水、川发环

境作为联合借款人与贷款人华宝信托签署的《信托贷款合同》相关债务尚在存续期，

虽然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但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

项构成法律上公司对川发环境的关联担保。 

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

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鉴于

绵竹供水、绵竹排水、川发环境作为联合借款人与贷款人华宝信托签署的《信托贷款

合同》相关债务尚在存续期，且川发环境已将与该关联担保余额同等金额的现金支付

至国润水务，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同意国润水务子公司绵竹供水、

绵竹排水继续履行上述担保，上述担保到期后将不再提供担保。 

关联董事邹艾艾先生、李顺先生、童婧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此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担保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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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表决。 

五、交易标的挂牌信息 

根据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交易标的的挂牌信息如下： 

1、标的名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2、项目编码：G32021SC1000043 

3、挂牌价格：225,075.90 万元（与交易标的对应评估值 225,075.90 万元一致） 

4、交易保证金：112,538.00 万元 

5、首次挂牌公告期：20个工作日 

6、首次挂牌起始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 

7、挂牌截止日期：2021 年 7 月 28 日 

8、受让方资格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事业单位或其

他组织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联合体受让；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9、合同签订：转、受双方于成交次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10、付款期限：一次性付款，受让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一次性付清成交价款。 

11、挂牌信息：挂牌公告期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无合格意向受让方，则不

变更挂牌条件，按照 10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直到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有合格意

向受让方，仅征集到 1 家合格意向受让方，按挂牌价与受让方报价孰高原则直接签约；

有合格意向受让方，征集到 2 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网络竞价。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的挂牌底价为 225,075.90 万元，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且经评估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1788 号）中的评估结果一致。最

终成交价格按照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则出价竞买确定，定价机制公允，符合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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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润水务率先推出了“供水与排水、城市与乡镇、存量与增量”的水务一体化

PPP 模式，在城市供水、生活污水处理、污泥处置和利用、再生水（中水）回用等领

域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体系。 

环保领域是公司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公司本次拟参与竞买国润水务 100%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以此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市场，扩大公司在环保领域的业务范围，

全方位打造气、水、固协同发展全要素平台，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公司综

合竞争力，为公司在环保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形成“工业环保+市政环

保”双轮驱动的新发展格局。 

如公司本次竞买成功，国润水务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安排 

公司本次参与竞买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国润水

务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如与公司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川发环境及其控股股东四川发展将继续履行其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独立性。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川发环境及其关联方（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

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5.27 万元。 

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126,332.93 万元，占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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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7.0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8,423.53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十一、本次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

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

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

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竞买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次竞价方案、

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及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竞拍成功后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等手续的办理等；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鉴于绵竹供水、绵竹排水、川发环境作为联合借款

人与贷款人华宝信托签署的《信托贷款合同》相关债务尚在存续期，且川发环境已将

与该关联担保余额同等金额的现金支付至国润水务，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风险隐患已

经消除，同意国润水务子公司绵竹供水、绵竹排水继续履行上述担保，上述担保到期

后将不再提供担保。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扩大业务领域范围，本次交

易方式为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买方式，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公正、公开、公

平的市场商业原则。该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将《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时，董事会关联董事应对此议案回避

表决。 

（2）本次关联担保系因公司本次拟参与竞买国润水务 100%股权形成。鉴于川发

环境已将与该关联担保余额同等金额的现金支付至国润水务，且在该贷款项下承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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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还款义务及现金流支持，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风险隐患已经消

除。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担保合同无实质性风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

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时，董事

会关联董事应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经核查，本次交易方式为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买方式，交易价格合理、公

允，符合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商业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发展，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

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在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综上，我

们同意本次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

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关联担保系因公司本次拟参与竞买国润水务 100%股权形成。鉴于川发

环境已将与该关联担保余额同等金额的现金支付至国润水务，且在该贷款项下承担连

带还款义务及现金流支持，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上述关联担保事项的风险隐患已经消

除。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担保合同无实质性风险，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担保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在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担保

事项，并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7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参与竞买四

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四）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届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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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清新环境拟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竞买成功后形成的关联担保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尚须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拟参与竞买

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以及竞买成功后形成的关联

担保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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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及交易后形成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顾翀翔 庞晶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7 月 9 日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二、本次交易概述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二）股东情况
	（三）权属情况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五）主要财务数据
	（六）资产评估情况
	（七）其他事项
	1、经营性往来与非经营性往来
	2、对外担保


	五、交易标的挂牌信息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八、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安排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十一、本次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二）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四）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十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